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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尼日利亚自 1923 年起开始探索宪政的道路, 其间发生了多次军事政变, 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探索过程。

1999年 5 月,尼日利亚实行大选, 重新走上了宪政的道路, 并经受住 2003年大选的考验,走出了一条较为成功的宪政发展道

路。尼日利亚宪政已有 80余年的发展历程 ,代表了英语非洲国家宪政发展的成长经历。尼日利亚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英

美宪政主义对尼日利亚宪政发展有着深刻影响, 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研究黑非洲国家的法律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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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尼日利亚是非洲一个历史悠久的现代文明国
家, 是非洲人口最多、最富有的国家。尼日利亚于

1960年 10月独立, 在独立以前,它和非洲许多国家

一样,曾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。在长期的殖民统

治过程中英国法律制度和理念对尼日利亚法律的

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 建国之初的尼日利亚宪政

制度深深打上了英国法的烙印。在尼日利亚独立

之后,石油产量剧增,成为非洲产油大国,尼日利亚

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。同时由于政治、

语言等多方面的原因,美国宪政模式在尼日利亚宪

政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尼日利亚是非

洲的地区性大国,其宪政发展的经历代表了俄英属

非洲国家宪政成长的历程,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宪政

建设也有借鉴和启迪之处。我们很有必要对尼日

利亚宪政发展进行详细的考察,并从深层次探讨尼

日利亚宪政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尤其是英美宪政

模式产生的重大影响。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研

究非洲国家的法律制度将不无裨益。

一  尼日利亚宪政发展的历史考察
从1923 年尼日利亚制定/克利福德宪法0算

起,尼日利亚宪政经历了 80余年,主要分为以下 3

个阶段: (一) 1923 ) 1946 年完全从属阶段; (二)

1946 ) 1960年探索与斗争阶段; (三) 1960年至今,

曲折的独立发展阶段。

(一) 1923 ) 1946年完全从属阶段

1914年 1月 1日,英国将其统治之下的/北尼
日利亚保护国0与/南尼日利亚保护国0合并, 正式

建立统一的英属/尼日利亚殖民地与保护国0。一
个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最终形成并稳定下来。然

而,直到 1946年新宪法生效这一段时间里,尼日利

亚宪政一直处于英国议会的控制之下。

1923年, 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部新的关于尼日

利亚殖民政治体制的宪法,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成

立一个总督控制下的殖民地立法会议。这部法律

承认了选举代议制的原则。

(二)探索与斗争阶段

二战以后,尼日利亚殖民地主义运动逐步走向

高涨,英国殖民者逐步调整统治策略。在尼日利

亚,这一过程是以英国 20 世纪 40年代中期到 20

世纪 50年代末的三部殖民地宪法的颁布和修正为

核心展开的
[1]
。这三部宪法是: 1946年宪法、1951

年宪法、1954年宪法。

1. 1946年宪法(理查兹宪法)

1944年 12月,时任尼日利亚殖民地总督的理

查兹向英国殖民大臣提交了一部宪法草案,该宪法

草案于 1945年 3月和 11月分别获得尼日利亚殖

民地立法会议和英国下院的批准,在 1946年立法

会议第 4 号令上颁布, 故称 1946年宪法。该宪法

于 1947年 1月正式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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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查兹宪法以宪法的方式正式提出了在尼日

利亚实现/地区分治主义0的原则和政策,并将尼日

利亚划分为3个区,大大加强了英国对尼日利亚的

政治统治,并鼓励了地区主义在尼日利亚的发展。

2. 1951年宪法(麦克弗逊宪法)

1951年 1 月, 英国殖民当局在伊巴丹召开尼

日利亚全国制宪会议,讨论对理查兹宪法的修改问

题。会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: 一个是尼日

利亚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问题;另一个是关于尼日

利亚殖民地的自治与独立的时间与方式问题。新

宪法在北区和东区的妥协中获得通过, 并规定于

1951年 6月 30日生效
[ 2]
。

与理查兹宪法相比, 麦克弗逊宪法进步之处在

于中央议会即众议院的成员绝大多数已经是由选

举产生,限制了总督的权利。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通

过内阁制而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最高行政机关/内阁
会议0,这对北区的分治倾向是一种遏制。但麦克
弗逊宪法使分区制原则被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下

来,地区分治主义作为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

结果, 事实上已经成为尼日利亚政治的基本特征,

它对以后尼日利亚国家独立后的统一与稳定构成

了潜在的威胁。

3. 1954年宪法(李特尔顿宪法)

1953年 5月 21日英国殖民大臣李特尔顿召集

尼日利亚各党派领导人到伦敦开会, 修改 1951年

宪法。会谈先于 1953年 7至 8 月间在伦敦举行,

后于 1954年 1月在拉各斯举行。会谈的结果批准

了新宪法草案, 多数与会者认为草案是可以接受

的。这就是现在所谓的 1954年宪法
[ 2]
。

1954年宪法确立了未来尼日利亚国家宪政制

度的雏形, 将/尼日利亚殖民地与保护国0改名为
/尼日利亚联邦0, 实行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;

实行分区制,将全国分成五大区; 设立尼日利亚联

邦众议院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, 北区和西区还设

立酋长院;建立联邦内阁制政府, 组成大总督领导

下的内阁;建立尼日利亚联邦最高法院, 在各区和

拉各斯分别设立高等法院。在殖民统治时期,尼日

利亚的诸部宪法都是由英国总督主持制定的,采纳

了英国宪政模式, 贯彻的是英国殖民者的意志,反

映了统治者的需要。其中一些制度如分区制对尼

日利亚建国后宪政发展造成了长期的伤害,我们将

在下文中进行深入的探讨。

(三)曲折的独立发展阶段

1. 1960年宪法

根据 1957年制宪会议的决议, 东西两区获得

自治; 1957年 9月新联邦政府成立, 首次由非洲人

担任总理。1958年 9月的制宪会议, 解决了上次

会议遗留下的少数民族问题、警察、联邦政府与各

区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
[ 2]
。同时, 英国政府表

示,如果尼日利亚联邦会议提出独立要求, 英国政

府将同意尼日利亚从 1960年 10月 1日起独立
[ 1]
。

同时批准了经过修改的宪法,该宪法规定, 这部新

的尼日利亚宪法从尼日利亚独立之日正式生效。

1960年宪法(又称独立宪法)规定, 尼日利亚是一

个联邦制国家, 联邦会议由英国女王、联邦参议院

和联邦众议院组成。该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

宪政制度。

1963年 10月,尼日利亚决定改行共和制, 废除

了英国女王为尼日利亚国家元首的规定,同时废除

联邦总督和区总督, 设立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(阿

齐克韦担任尼日利亚首任总统) ;联邦总理主持的

内阁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;联邦议院为国家立

法机构。这样,大体形成了总统与总理作为国家元

首和政府总理、众议院为国家立法机构、联邦法院

为国家司法机构的三权分立的联邦共和国的现代

政体模式。

尼日利亚 1963年宪法确立了联邦制原则。从

1963年宪法可以看出, 英美两种有代表性的宪政

模式都对尼日利亚宪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

是尼日利亚从/威斯敏斯特模式0向/华盛顿模式0
转变的结果。这部宪法采用联邦制结构,体现了尼

日利亚不同部族、地区和种族之间利益的折衷, 也

是非洲在新形势下接受西方宪政制度的产物。从

1963年宪法开始, 在以后的诸部宪法中, 美国宪政

模式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在逐步增加。它采纳了美

国宪法中央集权制的联邦制、总统制、分权制,在违

宪审查和法官的设立等方面都广泛地参考了美国

宪法。这在下文中将进行具体的讨论。

2. 1979年宪法(第二共和国宪法)

1976年, 总参谋长奥巴桑乔继任为尼日利亚

国家元首后表示:尼日利亚不能再重复这样无休止

的军事政变, 尼日利亚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政

治体制,找到一种保证国家政局长治久安的办法。

他表示要继续推行/还政于民0的计划。1979年奥

巴桑乔政府颁布了为即将建立的/尼日利亚第二共
和国0制定的新宪法 [ 1]

。

宪法共 279条和 6条附则,包括一般规定、有

关联邦主体的规定、立法机构、行政机构、司法机构

等部分
[ 3]
。

3. 1999年宪法

1999年 2月 27日,尼日利亚举行全国总统大

选。人民民主党的奥巴桑乔以压倒性多数的得票

率当选为尼日利亚第三共和国总统。1999年 5月

29日,尼日利亚新首都阿布贾¹ 举行了盛大的军

政府向文官政府交还政权及奥巴桑乔总统就职仪

式
[ 1]
。新的尼日利亚宪法也于这一天正式生效。

新宪法是基于 1979 年宪法制定并做了某些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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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) ) 尼日利亚由 36 个州和 1 个联邦首都区组

成
[ 4]
。

宪法正文共 8章 320条, 附则 7 章, 在结构上

沿袭了 1979年宪法的安排, 在内容上比 1979年宪

法更为详实具体, 包括一般规定, 尼日利亚国家政

策的基本目标与指导原则、国籍、公民的基本权利、

立法机构、行政机构、司法机构和首都等 8章内容。

二  英美宪政主义对尼日利亚宪政的
影响

在尼日利亚长达 80年的宪政发展历程中,英

美两种宪政模式先后对尼日利亚宪政制度的建设

与完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复旦大学陈明明博士

认为: /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
它是如何走入现代的旅途, 那么, 非洲国家摆脱殖

民统治的不同途径决定了它们对不同政治制度的

选择。0 [ 5]
对于尼日利亚而言,其独立不同于阿尔及

利亚那样通过激烈的武力斗争取得,而是在采取合

法斗争致使宗主国被迫让步的情况下取得的。因

此,独立之时它基本上沿袭殖民时期的政治体制,

议会、法院等现代政治机构都模仿宗主国的模式而

设立。另一方面,我们仔细观察尼日利亚独立之后

的诸部宪法,又可以发现美国宪政模式对尼日利亚

宪政制度的影响与日俱增。在 1979年宪法及其以

后的宪法中,我们又可以发现美国宪政主义对尼日

利亚宪政制度的深刻影响,主要体现在联邦机构的

设置、总统选举产生等方面。当然, 5欧洲人权公
约6也对尼日利亚的宪政起到了促进作用 [ 6]

,只是

它对尼日利亚宪政建设的影响远远没有英美宪政

主义那样巨大而深远。此外, 我们还需注意到,现

行尼日利亚宪法已不再是全盘照搬西方宪政制度,

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各种民族因素和本民

族的特殊情境, 形成了独具特色、适合尼日利亚国

情的民主政治体制。

(一)英国宪政模式的影响

尼日利亚在独立之前,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

治之下。漫长的殖民主义历史对于尼日利亚民主

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深刻的影响: 英国殖民者给尼

日利亚带来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, 也实行了一

些不利于尼日利亚统一的政策,如/分而治之0的分
区制政策,为以后尼日利亚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留

下了巨大的隐患。

1960年,当尼日利亚经过长期的、曲折的探索

和斗争,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时, 它所颁布的宪法

已经深深打上了英国法律的烙印。作为英联邦的

前殖民地和保护国, 尼日利亚独立时并未立即脱离

大英帝国。它继续留在了英联邦内,并接受了英国

人为之设计的政治模式。/尼日利亚是一个英国女
王作为国家元首的议会君主制国家。联邦设立参

议院和众议院, 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, 英国女王

还是名义上的尼日利亚国家元首,尼日利亚总督由

英国女王任命。0
[ 7]

不久之后, 1963年 10月 1日, 尼日利亚联邦改

称/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0,废除总督, 实行共和制,

成为英联邦内一个主权独立的共和国。依据新的

5共和国宪法6,尼日利亚宪政制度和法律体系仍然
是以英国为蓝本的。在尼日利亚的国家机构中, 议

会由总统、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。总统是宪法规定

的国家元首, 而不是行政上的国家元首。同时实行

内阁制,内阁由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,内阁总理对

议会负责,而不对总统负责。

我们知道,英国宪政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实

行议会君主制(又称责任内阁制)。责任内阁制肇

始于英国, 但直到 19世纪上半期才完全成熟。后

来为法¹、比、荷等国所接受, 并为英国的广大殖民

地所采纳。从国家元首与国务员的关系看来,责任

内阁制有四个条件: ( 1)元首不负责任; ( 2)国务员

对议会负责; ( 3)元首的命令及其行为,须经国务员

同意; ( 4)在原则上, 元首必须容纳内阁的政策。从

以上的分析看来,建国之初的尼日利亚采纳了英国

的责任内阁制, 政府对议会负责,总统只是一个国

家元首, 而不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。这种责任内

阁制显然不适应尼日利亚当时的国情,它/强调的
是殖民时期留下的概念而不是传统法0 [ 6]

。建国之

初, 尼日利亚在联邦机构的设置、分权制、人权保护

等许多方面都吸收了英国宪政的模式,这主要体现

在/公民基本权利0一节的设置上。正如美国哥伦
比亚大学教授安杰伊#拉帕金斯基所说, /在接连不
断的尼日利亚宪法中,都有专门涉及个人权利的部

分, 这导源于尼日利亚第一部宪法 ( 1960年)中包

含的权利法案。这部法案是在英国的压力下起草

的,它更多地取材于5欧洲人权公约6,而不是任何
美国源泉,,0 [ 8]

。英国宪政模式与尼日利亚当时

的国情严重脱节,并对尼日利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

了极大的创伤, 这从 1966- 1976年的 4 次军事政

变和 1967- 1970年大规模的比夫拉内战中可见一

斑。尼日利亚当时实际上是由独立性很强的三大

地区构成的一个联邦制国家,三大地区的政治利益

冲突和矛盾很深,同时多党派之间的竞争也加深了

尼日利亚各种族之间的矛盾,对尼日利亚国家和社

会的稳定造成了威胁。
(二)美国宪政模式的影响

为了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,尼日利亚人一直

在寻求民族统一的出路, 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, 建

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。1979年的宪法就充

分吸取了 1960- 1966 年第一共和国倒台的教训,

采纳了美国宪政的模式,强化了联邦中央政府的权

力。从此以后,美国宪政模式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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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增强,并成为尼日利亚后来几部宪法的灵魂。

1979年宪法在许多方面反映了美国宪政模式

的影响。比如, 作为美国宪政主义核心之一的三权

分立制度,为尼日利亚所采纳。尼日利亚宪法中联

邦议会(后改为国民大会)、联邦政府、联邦最高法

院的三足鼎立, 即为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翻版。尼

日利亚联邦、州和地方政府的三级划分也是美国式

民主政府的产物。当然更为典型的则是总统制的

确立。1979年宪法明确规定, 尼日利亚的联邦政

府是一种总统责任制下的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权分

立制
[ 1]
。众所周知,美国是世界上首创总统制的国

家。按照王世杰、钱瑞升先生的研究, /总统制乃系
行政机关的职权, 集中于行政元首的一种制度;换

言之, 即一种纯粹的行政独裁制。在这种制度之

下,国务员不对议会或其他机关负责, 而只对元首

负责; 国务员的进退, 亦以元首的信任与不信任为

转移, 而不以其他机关的信任与不信任为转移0 [ 9]
。

从尼日利亚 1979 年宪法的规定看, 尼日利亚宪法

充分吸收了美国宪法中总统制的长处。在联邦总

统的选举上, /尼日利亚宪法最明显地反映了-华盛
顿模式. 0

[ 3]
。尼日利亚的总统为国家元首、最高行

政长官和武装力量总司令。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

产生, 任期 4年,可以连任一届。每位总统候选人

必须提名一位竞选伙伴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。如

同在美国宪法中一样,尼日利亚宪法也规定, 可以

因/执行职务中的重大不当行为0而弹劾总统和副
总统。在人权保护方面, 美国用国家司法体系保障

人权的模式也被尼日利亚吸收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, 尽管尼日利亚宪法中有许多地

方借鉴了美国宪法的经验。但并不是说,尼日利亚

宪法就是美国宪法的翻版。研究尼日利亚宪法的

英国学者詹姆斯#S#理德教授认为: /这部宪法
(1979 年宪法 )仅仅在轮廓上采纳了-华盛顿模
式. ,在许多细节上与美国宪法不同 ) ) ) 如权力的
分配,对政党的控制 ) ) ) 来自于尼日利亚自己的经
验。0[ 3]

三  尼日利亚宪法中采纳美国宪政模
式的原因

英国宪政模式对尼日利亚宪政产生了巨大的

影响, 在于英国曾经是尼日利亚的宗主国, 极容易

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发挥作用。那么美国

宪政模式为什么会取代英国宪政模式, 左右尼日利

亚政治体制的建设呢? 冈比亚学者苏雷曼#S#杨认
为: /美国宪法在特定领域对非洲的影响有两条途
径, 第一, 它通过后殖民地的非洲政治精英们, 第

二,它间接地通过英国, 因为无论威斯敏斯特模式

或是美国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可以回溯到英国的

祖先。0 [ 10]
在尼日利亚,许多政党的领袖如阿齐克

韦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。1938年前, 有 20名尼日

利亚学生(其中包括阿齐克韦)留学美国。二次世

界大战前一年( 1938年) ,又有 12名尼日利亚人赴

美深造,其中有 8名是阿齐克韦的追随者, 系真正

的爱国者(全是伊格博族人) , 就读于林肯大学(像

阿齐克韦早年一样) , 积极参加美国和加拿大非洲

学生协会的组织和活动
[ 2]
。这些人留美回国后成

为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和政治运动的领导者。这样

一批留美人士,作为尼日利亚政坛的精英把美国宪

法的精神应用到了对尼日利亚宪法的制定和实施

上,成为美国宪政精神在尼日利亚的传播者。此

外, 语言因素在美国宪法对尼日利亚的影响中也很

重要。弗兰克#莫德恩(巴黎第一大学教授)的研究

表明: /美国宪法对人权原则的影响在英语非洲国
家比在法语非洲国家更为显著。0[ 6]

所以他认为/这
应部分归因于语言的联系,它便利了美国宪法对形

成非洲原则和理论的影响0[ 6]
。

实际上, 除了上述传播者和语言因素所提供的

便利之外,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存在。首先, 采

纳美国宪政模式适应了尼日利亚加强中央集权, 推

进统一政治体制的需要。建国之初,尼日利亚国内

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民族与文化差异, 地区间、民族

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,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

矛盾与冲突都对这个国家的生存及发展构成了挑

战。因而,历届政府都注意到削弱传统部族势力而

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,扩大中央政府对于国家政治

经济生活各领域的影响与干预
[ 11]
。同时, 尼日利

亚逐步把独立初期地区主义的联邦制改为中央集

权制的联邦制, 追求有利于国家一体化的联邦特

性, 即反映各部族、各地区、各集团和各阶层的利

益。1979年及其以后的尼日利亚宪法采纳了美国

的总统制, 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,削弱了地方部

族酋长的权力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,平衡了各部族

之间的力量对比,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国家的

一体化。

其次,从美国与尼日利亚两国关系的发展看,

采纳美国模式顺应了美、尼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需

要。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新兴民族

国家,其人口众多, 经济在周边地区占主导地位, 是

西非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。更为重要的是,尼日利

亚的石油资源异常丰富,目前已经探明的储量超过

250亿桶。多年来美国从尼日利亚进口的石油占

美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8%, 预计在布什政府任内将

超过 10%
[ 12]
。可见发展同尼日利亚的关系对美国

而言是何等的重要。

最后,受到美国对尼日利亚政策发展的影响。

事实上,自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时起, 美国就比较

重视发展同尼日利亚的关系,并为尼日利亚的尼日

尔水坝等建设项目提供援助, 并向尼派去了/和平
队0, 逐步扩大在尼的影响[ 12]

。在随后的年代里,

美尼两国关系一直比较冷淡。到了卡特政府上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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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,决定调整对尼日利亚的关系, 其重要原因有两

个: 一是遏制苏联, 二是进口尼日利亚石油。两国

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, 到 20 世纪 70年代末,尼日

利亚已经成为美国在非洲仅次于埃及和南非的第
三大商品出口国。1977年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

桑乔应邀访问了美国。卡特总统于 1978年专程回

访了尼日利亚。从美国与尼日利亚经济、政治关系

的发展进程看, 尼日利亚 1979年及 1999年的宪法

之所以采纳美国的宪政模式, 可以说既是加强中央

集权的需要,又是两国关系改善与发展的产物。

四  小  结
自1923 年尼日利亚制定/克利福德宪法0至

今,尼日利亚宪政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。在前两个

阶段,尼日利亚宪政的发展主要处在英国总督的控

制之下,尤其是 1946年之前的宪法,完全由英国制

定,主要反映了英国人的政治法律理念, 适应了殖

民统治的需要。这也再次证明:殖民统治者建立的

政制和法律,总是为其统治服务, 而决难反映被统

治者的利益和愿望。1960年尼日利亚经过长期的

合法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。这时英国法律制

度的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尼日利亚人的头脑之中,

英国宪政模式也对建国之初尼日利亚的两部宪法

产生了这样的影响, 进而对尼日利亚的政局和社会
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尼日利亚独立后的 39年

中,有 29年先后经历了 7届军政府和 8 位军政首

脑的统治
[13]
。在军政府统治时期, 尼日利亚综合

国力日益衰退, 经济濒于崩溃,人民生活极度困苦。

但是尼日利亚人并没有放弃探索, 他们进行了多次

还政于民的尝试, 制定了多部宪法, 逐步削弱三大

地区和部族主义势力, 通过建州计划等一系列措

施,成功地加强了中央集权。1999年, 尼日利亚成

功地完成了由军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过渡,并经历了

2003年大选的严峻考验,在宪政建设方面已趋成

熟。综观尼日利亚建国之后的宪政发展历程,其中

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借鉴了美国宪政中总统共和制

和联邦制的长处, 加强了中央集权,有效地控制了
地区主义和部族主义的分裂倾向。这对于发展中

国家进行宪政建设是一个宝贵的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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